
 

中福海峡（平潭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作为中福海峡（平潭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，

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 

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中的平潭海天福地美丽乡村暨旅游休

闲度假区综合开发启动项目中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涉及募集资金 90,000万元（不

含利息），受商业项目市场环境变化等综合因素影响，项目建设进度延期，故拟

变更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 9,000万元用于投资漳州中福新材料有限公司日

产 575 立方米超薄型纤维板项目，27,780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，剩余募集资金

将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中，公司将积极筹划并科学审慎地选择新的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，待可行性研究报告形成后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，并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

金使用效率，对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。 

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，没有违反中国

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。公司董

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，审议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

益的情况。作为独立董事，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，并同意董事会将该

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 

二、关于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继续展期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继续展期，延长时间不超

过 12 个月，即存续期展期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，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继续展期事项已经持有人大



 

会表决通过，同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上述持有

人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

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范性文

件的要求，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我们一致同意将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

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继续展期，延长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，即存续期展期至 2019

年 8 月 2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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